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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序言主席序言主席序言主席序言    

 

廉政公署 (“廉署” )事宜投訴委員會

專責監察及檢討廉署如何處理針對

廉署及其人員所作的非刑事投訴。

本人謹代表委員會公布今期年報，

扼述我們在 2018 年的工作。        

年內，委員會舉行了 3 次會議，審議

於 2018 年及之前一年接獲的投訴調查

結果和評估。除處理針對個別人員的指控外，我們亦聯同廉署

管理層一起檢討過去 5 年經委員會處理的投訴的整體趨勢，

主動找出廉署可予改善的工作程序和慣例，以至需要加強培訓

之處，務求令該署人員可以更有效地與投訴人溝通，及更妥善

處理一些獨特類型的投訴。  

委員會會一如以往克盡己職，確保廉署以專業的方式，適時

秉公地處理所有有關投訴。我們感謝市民支持及關心委員會的

工作。如有任何意見，歡迎通過委員會秘書處與我們聯絡。   

 

林健鋒議員，GBS， JP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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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委員會” )在 1977 年 12 月 1 日

成立，負責監察及檢討廉署如何處理對廉署及其人員所作不涉

及刑事的投訴。委員會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當中包括行政

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社會賢達。自 1996 年起，委員會向

行政長官提交年報，敍述委員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此外，

年報亦會提交立法會和公開讓市民參閱，藉此提高委員會的

透明度及問責性。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監察廉署如何處理任何人士對廉署及其人員
所作不涉及刑事的投訴，並在委員會認為恰
當時進行檢討。

找出廉署工作程序中任何導致或可能導致投
訴的漏洞。

在委員會認為恰當時，向廉政專員提出建
議，或在認為有需要時，向行政長官提出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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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由由由由 2018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8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 

 

 

 

 

 

 

 前排前排前排前排    
(由左至右 )林定國先生；梁美芬議員；林健鋒議員；白韞六先生 (廉署代表 )  ；麥美娟議員；張志剛先生  

 後排後排後排後排    
(由左至右 )陳鴻芬先生 (委員會助理秘書 )；周舜宜女士 (委員會秘書 )；查燿中先生；陳黃麗娟博士；唐建生先生 (申訴專員代表 )；朱敏健先生及鄧志光先生 (廉署代表 )  

成員 (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主席：    林健鋒議員，GBS， JP  

 

委員：    查燿中先生  

 

  陳黃麗娟博士，BBS，MH， JP  

 

  張志剛先生，GBS， JP   
 

  林定國先生，SC 
 

  梁美芬議員，SBS， JP 
 

  麥美娟議員，BBS， JP 
 

  馬啟濃先生╱唐建生先生 (申訴專員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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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投訴處理投訴處理投訴處理投訴 
    

    初步評估階段初步評估階段初步評估階段初步評估階段

內部調查及監察組會見投訴人 1
 

初步評估投訴涉及的指控是否與進行中的刑事調查或訴訟有關  

是 (即尚待判決方可 

展開調查的個案 2 )  
    否  

延至刑事調查或訴訟完結後才處理  進一步評估須否展開全面調查 3
 

 

調查階段調查階段調查階段調查階段    

致函投訴人，列明各項指控內容  

 

內部調查及監察組進行調查， 

包括會見投訴所涉及的廉署人員和審閱相關記錄  

 

委員討論階段委員討論階段委員討論階段委員討論階段  

向委員會提交調查報告及建議  

 

在委員會會議中討論調查報告並作出結論  4
 

 

跟進階段跟進階段跟進階段跟進階段    

把委員會的結論以書面通知投訴人和有關的廉署人員  

採取跟進行動，例如對有關的廉署人員作出所需的警告／訓示、 

檢討程序和指引，以及加強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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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提供本委員會秘書處支援服務，包括

管理委員會網站 ( h t tps : / / w w w. ad mw ing . go v . hk / c h i / l i n ks / i c a c . h t m )。

任何人士如欲投訴廉署或其人員，可以書面向委員會秘書 (“秘

書” )提出，亦可親身、以電話或書面向任何廉署辦事處投訴。秘書

和廉署辦事處的地址列載於附件。如秘書接獲投訴，委員會秘書處

會確認接獲投訴，並把投訴轉交廉署跟進。廉署執行處內部調查及

監察組 (“L 組” )負責評估和調查投訴，而該組直接從屬執行處處長

/私營機構。若情況需要，廉政專員會作出特別安排，委派 L 組以外

的指定人員評估和調查某宗投訴。  

 

2 .  假如投訴涉及的指控與進行中的刑事調查或訴訟有直接或密切關係

(“尚待判決方可展開調查的個案” )，廉署通常會延至這些刑事

調查或訴訟完結後才對投訴進行調查。廉署會因應法律意見，以

書面通知投訴人延遲調查其投訴，直至相關的刑事調查或訴訟完結

為止。如果投訴人仍要求廉署立即就其投訴展開調查，而投訴所涉

事項可能與須待法庭裁決的事宜有密切關係，廉政專員會在徵詢進

一步法律意見後，決定是否維持延遲調查有關投訴。廉署會在委員

會每一次會議中提交尚待判決方可展開調查的個案摘要，供委員

討論。  

 

3 .  經初步評估投訴後，廉署如認為無須展開全面調查，會以評估報告

的方式處理。這些個案涵蓋內容不合邏輯或不合理、內容上重複

先前經已由委員會處理的投訴，以及所涉事項已由法庭作出裁決的

投訴。就每宗個案，廉署會向委員會陳述不作全面調查的理由及提

交評估報告，供委員會審議。在 2018 年內，委員會共審議及通過了

9 份評估報告。有關的投訴人已獲書面通知，廉署不會就其投訴作

進一步調查。  

 

4 .  委員會成員可要求廉署提供與處理投訴有關的補充資料及／或闡述

詳情，並會在考慮調查報告內的建議後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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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的投訴接獲的投訴接獲的投訴接獲的投訴 

 

委員會於 2018 年接獲 11 宗對廉署或廉署人員的投訴，相較於

2017 年接獲的 24 宗投訴明顯地有所減少。這 11 宗於年內記錄的

投訴共涉及 22 項指控。此外， 2017 年接獲的一宗投訴有一項

新增的指控於 2018 年記錄；因此，2018 年共記錄了 23 項指控，

而 2017 年記錄的指控則有 100 項 (包括一名投訴人針對各廉署

人員提出共 52 項指控 )。委員會於 2018 年受理的指控涉及廉署

人員行為不當 (30%)、疏忽職守 (57%)、濫用權力 (4%)及廉署的

工作程序有不足之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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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及年及年及年及 2018 年所記錄的指控數目及類別年所記錄的指控數目及類別年所記錄的指控數目及類別年所記錄的指控數目及類別  

 

 

(1)  行為不當
(例如：態度差劣或有欠禮貌)  (7)

(2)  疏忽職守
(例如：未有進行全面調查)  (13)

(3f)  濫用權力—不當地披露證人╱線人╱疑犯的身分
(1)

(4)  廉署的工作程序有不足之處 (2)

2018年年年年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23)

(1)  行為不當
(例如：態度差劣或有欠禮貌) (48)

(2)  疏忽職守
(例如：未有進行全面調查)  (42)

(3a)  濫用權力—搜查 (3)

(3b)  濫用權力—逮捕╱羈留╱保釋
(1)

(3c)  濫用權力—會見 (2)

(3d)  濫用權力—處理財物 (1)

(3f)  濫用權力—不當地披露證人╱線人╱疑犯的身分
(1)

(3g)  濫用權力—提供資料╱文件
(1)

(4)  廉署的工作程序有不足之處 (1)

2017年年年年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100)



  
廉廉 廉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2
0

1
8
年年 年年

年
報

年
報

年
報

年
報

 
 

9 

 

經審議的投訴經審議的投訴經審議的投訴經審議的投訴 

 

委員會在 2018 年 3 月、6 月和 11 月先後舉行 3 次會議。在 2018

年接獲的 11 宗投訴中，有 10 宗共涉及 19 項指控的投訴已完成

調查，有關的調查報告已在年內經委員會審議，而餘下一宗涉及

3 項指控的投訴在年終時仍在調查中。委員會亦審議了在 2017 年

接獲並於 2018 年內完成調查的 7 宗投訴，當中涉及另外 69 項

指控 (包括一宗投訴所涉及的 52 項指控 )。委員會在 2018 年審議

的指控見下表摘要。  

指控類別  
 已審議的

指控數目  

證明屬實／部分  

屬實的指控數目  

1 .  行為不當    4 6  3  

2 .  疏忽職守   3 1  2  

3 .  濫用權力     

( a )  搜查   3  0  

( b )  逮捕╱羈留╱保釋   0  0  

( c )  會見   2  0  

( d )  處理財物   0  0  

( e )  與律師接觸   0  0  

( f )  不當地披露證人╱線人╱ 

疑犯的身分  

 2  0  

( g )  提供資料╱文件   1  0  

4 .  廉署的工作程序有不足之處   3  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8 8  5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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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選錄投訴選錄投訴選錄投訴選錄    

 

委員會在 2018 年審議共 17 宗涉及 88 項指控的投訴，當中 4 宗

投訴 (24%)涉及的 5 項指控 (6%)證明屬實或部分屬實。這些證明

屬實或部分屬實的指控共涉及 5 名廉署人員，有關上級人員分別

向當中 2 人作出口頭警告、3 人作出訓示。  

此外，另有一宗投訴牽涉廉署舉報中心的一名人員，雖然針對該

人員的原有指控並不成立，但該人員亦已接受其上級人員訓示。

為確保符合廉署的專業水平，上級人員訓示該人員須妥為回應

公眾的提問，避免出現誤解並令人有迴避問題的感覺。   

以下撮錄數宗投訴的調查報告內容，以闡明廉署和委員會如何

處理接獲的投訴，特別是由廉署進行及委員會監察的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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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1 

個案背景 

一名調查主任 (“主任 A” )和一名助理調查主任 (“主任 B” )就投

訴人的貪污舉報會見他。在會見臨近結束時，雙方同意廉署人員

擬備的證人供詞將於下次會見時供投訴人細閱。然而，主任 A 或

主任 B 一直沒有聯絡投訴人，直至約 3 個月後，投訴人才收到主

任 A 來電告知調查的結果。投訴人不滿調查在欠缺其證人供詞的

情況下完結，認為主任 A 和主任 B 沒有妥為跟進其貪污舉報，因

而對二人作出投訴。  

調查  

L 組分別會見了主任 A 和主任 B。主任 A 承認沒有就證人供詞一

事再聯絡投訴人，原因是他混淆了投訴人的個案與另一宗個案，

不慎誤以為投訴人拒絕作出證人供詞。另一方面，在會見結束

後，主任 B 獲主任 A 告知投訴人拒絕作出證人供詞，因此沒有跟

進此事。L 組審閱相關的調查記錄，發現主任 A 已把投訴人提供

的一切資料記錄於檔案紀要。主任 A 經充分考慮投訴人提供的資

料，而其後的調查並無發現任何貪污的證據，故此建議結束調

查，獲其上司接納。  

評估  

投訴人針對主任 A 的指控證明屬實，但針對主任 B 的指控則不成

立。儘管投訴人提供的資料已妥為記錄於調查檔案，而有否投訴

人的證人供詞並不會影響調查結果，但主任 A 把投訴人的取態與

一宗不同個案的另一舉報者混淆，此舉並不專業。委員會通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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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評估及建議，就主任 A 處理相關貪污舉報有欠審慎向其作出口

頭警告。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2 

個案背景 

投訴人於若干年前曾經是廉署調查的對象，並被定罪判監。不久

前，她向廉署舉報，在現時的工作上察覺有懷疑貪污活動。一名

調查主任 (“主任 C” )和一名助理調查主任 (“主任 D” )就其貪污

舉報會見她。據稱，主任 C 在會見期間對投訴人出言不遜，並批

評其貪污舉報內容失實。因此，投訴人投訴在會見期間遭主任 C

無禮對待，歧視她並把她儼如疑犯看待。  

調查  

在與 L 組會見期間，主任 C 否認指控。據他解釋，他評估投訴人

應可提供更多資料支持該宗貪污舉報，而且他有責任釐清投訴人

提供的資料真確性。不過，主任 D 在接受 L 組會見時，大致上確

證投訴人對事發經過的描述。    

評估  

投訴人針對主任 C 的指控證明屬實。調查發現主任 C 在會見期間

言辭不友善、冒犯而且不專業。廉署的內部專業守則規定廉署人

員須待市民以禮及予以尊重，不應有詆毀或嘲弄的態度或行為。

主任 C 未有遵守相關守則。委員會通過有關評估，並同意應就廉  

署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以及他們在與市民接觸時須嚴守內部專

業守則，向主任 C 作出口頭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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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3 

個案背景  

投訴人在 4 年間針對 32 名廉署人員提出共 52 項指控 (關於指稱調

查行動不當、陳述誤導、態度不佳和疏忽 )。這些投訴當中包括：

(a)一名調查主任 (“主任 E” )無理拒絕向他提供搜查令副本，並

延誤提供檢獲物品清單副本；以及 (b )  一名助理調查主任 (“主任

F” )在廉署總部接待處以不專業態度對待他。  

調查 

就指控 (a )，L 組的調查顯示主任 E 以涉及懷疑貪污罪行逮捕投訴

人，並根據手令搜查其住所。投訴人在羈留期間，向主任 E 索取

搜查令副本，以及在其住所檢獲的物品清單副本。主任 E 把索取

搜查令副本的要求視為普通查詢，只回覆表示一般而言除非有充

分理由，搜查對象不獲提供有關副本，而主任 E 其後再無跟進行

動。至於檢獲物品清單，主任 E 應允在投訴人下次保釋報到時提

供副本，但最終沒有辦到。  

 

至於指控 (b)，投訴人某次到廉署總部要求會見一名調查人員，當

時由主任 F 接待。根據 L 組的內部調查，投訴人要求主任 F 就其

到訪通知該名調查人員，但主任 F 見其語調和態度咄咄逼人，感

到緊張受壓，因而沒有即時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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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除指控 (a )和 (b)分別證明屬實和部分屬實外，投訴人的其他指控全

部不成立。L 組認為主任 E 理應負責跟進投訴人索取搜查令和檢

獲物品記錄副本的要求，故此建議由上級人員就如何根據相關內

部指引妥善處理搜查對象的有關要求，向主任 E 作出訓示。至於

主任 F，雖然她與投訴人對話期間保持有禮，但始終沒有聯絡投

訴人要求會見的人員。L 組建議由上級人員向主任 F 作出訓示，

並讓她接受培訓，以適當方法處理市民到訪廉署總部期間提出的

要求。委員會通過有關評估和建議。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4 

個案背景 

投訴人向廉署提交職位申請表，繼而收到人事小組一名助理文書

主任 (“主任 G” )來電要求他提供若干證明文件。投訴人把證明

文件寄交廉署後，又收到人事小組一名文書主任 (“主任 H” )的

來電，指他之前提交的補充文件未能作為證明之用，因此要求確

認他沒有其他證明文件。投訴人其後致電查詢有否獲挑選參加筆

試或遴選面試，主任 H 接聽來電，解釋若投訴人仍未收到邀請

信，應推定為落選有關申請。投訴人不滿主任 H 的回覆，要求主

任 H 提供她和主任 G 的全名及職員証號碼。主任 H 被指在回應

時，只提供她本人和主任 G 的姓氏和職位。投訴人隨即投訴主任

H 和主任 G 在與他電話通話期間態度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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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根據 L 組的內部調查，沒有證據支持有關主任 H 和主任 G 在與投

訴人電話通話期間態度不當的指控。雖然如此，廉署的內部指引

訂明若來電者╱訪客問及人員的全名、職級及╱或職位，有關人

員須應要求提供該等資料。就此，主任 H 向 L 組承認，只曾告知

投訴人自己的姓氏和職級，不過她已禮貌地向投訴人解釋，廉署

人事小組僅得她一名職員屬該姓氏，投訴人不難識別她。     

評估   

投訴人針對主任 H 的指控證明部分屬實，但針對主任 G 的指控則

不成立。儘管沒有證據證明主任 H 態度不當，在市民要求她提供

全名和職級及╱或職位時，她理應照辦。L 組建議由上級人員向

主任 H 作出訓示，提醒她應依循相關的內部指引。委員會通過有

關評估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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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工作程序改善工作程序改善工作程序改善工作程序    

 

廉署就投訴進行調查及委員會所作的檢討，可為廉署的內部

程序、指引、慣例，以及人員培訓帶來改善，具有重要和積極的

作用。    

經審視 2018 年審議的調查報告所帶出的事宜後，廉署已安排多場

簡報會，並優化前線人員的培訓課程，使他們可提高警覺性、提

升技巧及增長見識，從而更妥善地回答市民查詢、處理舉報者和

疑犯的要求，以及處理搜查行動中檢獲的物品。由 2018 年起，

新聘人員和新派駐廉署舉報中心人員的入職╱預備課程亦已加入

新單元，加強訓練情緒管理和有效的人際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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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有用地址有用地址有用地址有用地址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秘書的地址：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秘書的地址：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秘書的地址：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秘書的地址：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 25 樓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  

(電話：3655 5503；傳真：2524  7103；電郵： i c c@cso .gov.hk )   

    

廉署辦事處的地址：廉署辦事處的地址：廉署辦事處的地址：廉署辦事處的地址：  廉署辦事處廉署辦事處廉署辦事處廉署辦事處  地址及電話號碼地址及電話號碼地址及電話號碼地址及電話號碼  廉署舉報中心  

(全日 2 4 小時 )  

北角渣華道 3 0 3 號地下  電話：2 5 2 6  6 3 6 6  傳真：2 8 6 8  4 3 4 4  電郵：o p s @i c a c . o r g . h k  廉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中環干諾道中 1 2 4 號  海港商業大廈地下  電話：2 5 4 3  0 0 0 0  廉署東港島辦事處  

灣仔軒尼詩道 2 0 1 號  東華大廈地下  電話：2 5 1 9  6 5 5 5  廉署東九龍及西貢辦事處  

九龍灣宏開道 8 號   其士商業中心地下 9 號  電話：2 7 5 6  3 3 0 0  廉署西九龍辦事處  

油麻地彌敦道 4 3 4 -4 3 6 號  彌敦商務大廈地下  電話：2 7 8 0  8 0 8 0  廉署新界西南辦事處  

荃灣青山公路 3 0 0 -3 5 0 號  荃錦中心地下 B 1 號  電話：2 4 9 3  7 7 3 3  廉署新界西北辦事處  

元朗青山公路 2 3 0 號  富興大廈地下  電話：2 4 5 9  0 4 5 9  廉署新界東辦事處  

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地下 G 0 6 -G 1 3 室  電話：2 6 0 6  1 1 4 4  

 


